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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石家庄市科学技术局权责清单事项总表

（共 1 类、1 项）

单位：石家庄市科学技术局

总序号 类别及序号 项目名称及数量 备注

十、其他类 共 1 项

1 1

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

（材料受理）

（A 类、B 类）



附件 2

石家庄市科学技术局权责清单事项分表

（共 1 类、1 项）

单位：石家庄市科学技术局

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 其他类

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

（材料受理）

（A类、B 类）

石家庄市科学

技术局

1、《国家外国专家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外

交部公安部关于全面实施外国人来华工作许

可制度的通知》（外专发〔2017〕40号）

“四、具体实施 2017 年 4 月 1日起，全国统

一实施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发放《中

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工作许可通知》（以下简

称《外国人工作许可通知》）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外国人工作许可证》（以下简称《外国人

工作许可证》，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国家

外专局联合印制），来华工作外国人凭《外国

人工作许可通知》和《外国人工作许可证》

办理相关签证和居留手续。现行有效期内的

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和外国人入境就业许

可及相关证件继续有效。”

2、《国家外国专家局关于印发外国人来华工

作许可服务指南（暂行）的通知》（外专发

[2017]36 号）第四条“受理机构，省级人民

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外国人工作管理部

门及其授权的地方人民政府外国人工作管理

部门及委托的机构。”

1、受理阶段责任：一次

性告知补全材料、依法受

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的应当告知理由）。

2、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

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受理外国人来华工作

许可材料擅自收费的；

2、负责材料受理和制证

人员，利用外国人来华

工作许可受理之机徇私

舞弊，索取、收受好处

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

章文件规定的行为的。

此事项为省级许

可项目，包括预

审、受理、审查、

决定四个环节。

市科学技术局

（市外专局）在

受理环节代省科

学技术厅（省外

专局）核验材料；

根据省科学技术

厅（省外专局）

决定代为制证。



附件 3

责任事项和追责情形依据分表

单位：石家庄市科学技术局

序号 权力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情形依据 备注

1

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

（材料受理）

（A 类、B类）

1-1、《国家外国专家局关于印发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服务指南

（暂行）的通知》（外专发[2017]36 号）第十条“办理基本流

程（一）申请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来华工作 90 日以上的，

不含 90 日），申请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延期、注销的，按以下

程序办理：受理机构审查后决定是否受理。申请事项属于本行

政机关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要求的，应当当场予以

受理，受理机构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

《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受理单》；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

定形式的，应当当场告知需补正内容，并出具一次性告知书，

补正后予以受理；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受理机构要

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和依据，由受理机构出具加盖行政许可专

用印章的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自接收纸质材料之日起 5 日内

送达申请人或用人单位。”

1-2、河北省外国专家局《关于规范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窗口

工作人员管理的通知》

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五条“行政机关实施

行政许可，擅自收费或者不按照法定项目和标

准收费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

令退还非法收取的费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2、《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条行政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

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一）对

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